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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前言

根据 HJ 819-2017《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总则》和《浙江省土壤污染

防治工作方案》（征求意见稿）规定的要求，结合本公司实际情况，展开了浙江

米皇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度土壤、地下水自行监测工作。

二、评价标准

1、土壤参照执行 GB 36600-2018《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

控标准（试行）》表 1中的第二类用地筛选值，标准值见下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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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检测方案

检测方案见表 3-1
检测内容表

表 3-1

测点编号 测点名称 检测项目 检测频次

S01 危废仓库门口 0~0.5m柱状样

（30°53′07.65″，120°16′15.77″）

pH值、总砷、镉、六价铬、铜、

铅、总汞、镍、四氯化碳、氯仿、

氯甲烷、1,1-二氯乙烷、1,2-二氯

乙烷、1,1-二氯乙烯、顺-1,2-二
氯乙烯、反-1,2-二氯乙烯、二氯

甲烷、1,2-二氯丙烷、1,1,1,2-四
氯乙烷、1,1,2,2-四氯乙烷、四氯

乙烯、1,1,1-三氯乙烷、1,1,2-三
氯乙烷、三氯乙烯、1,2,3-三氯丙

烷、氯乙烯、苯、氯苯、1,2-二
氯苯、1,4-二氯苯、乙苯、苯乙

烯、甲苯、间，对二甲苯、邻二

甲苯、硝基苯、苯胺、2-氯苯酚、

苯并[a]蒽、苯并[a]芘、苯并[b]
荧蒽、苯并[k]荧蒽、䓛、二苯并

[a,h]蒽、茚并[1,2,3-cd]芘、萘、

石油烃（C10-C40）

1次/天，检

测 1天。

S02 危废仓库门口 0.5~1.5m柱状样

（30°53′07.65″，120°16′15.77″）

S03 危废仓库门口 1.5~3m柱状样

（30°53′07.65″，120°16′15.77″）

S04 氧化车间 0~0.5m柱状样

（30°53′08.06″，120°16′15.45″）

S05 氧化车间 0.5~1.5m柱状样

（30°53′08.06″，120°16′15.45″）

S06 氧化车间 1.5~3m柱状样

（30°53′08.06″，120°16′15.45″）

S07 污水站 0~0.5m柱状样

（30°53′10.83″，120°16′12.89″）

S08 污水站 0.5~1.5m柱状样

（30°53′10.83″，120°16′12.89″）

S09 污水站 1.5~3m柱状样

（30°53′10.83″，120°16′12.89″）

S10 熔铸炉西侧 0~0.5m柱状样

（30°53′09.12″，120°16′09.62″）

S11 熔铸炉西侧 0.5~1.5m柱状样

（30°53′09.12″，120°16′09.62″）

S12 熔铸炉西侧 1.5~3m柱状样

（30°53′09.12″，120°16′09.62″）

S13 新挤压车间 0~0.5m柱状样

（30°53′06.72″，120°16′04.98″）

S14 新挤压车间 0.5~1.5m柱状样

（30°53′06.72″，120°16′04.98″）

S15 新挤压车间 1.5~3m柱状样

（30°53′06.72″，120°16′04.98″）

S16 厂区东南侧绿化带 0~0.5m柱状样

（30°53′04.53″，120°16′21.88″）

S17 厂区东南侧绿化带 0.5~1.5m柱状样

（30°53′04.53″，120°16′21.88″）

S18 厂区东南侧绿化带 1.5~3m柱状样

（30°53′04.53″，120°16′21.88″）

备注 检测点位布置见图 3-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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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检测结果

土壤委托湖州利升检测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9 月 25 日进行检测，并出具了

2019H3871号检测报告，检测结果见附件。

五、结果评价

浙江米皇新材股份有限公司危废仓库门口、氧化车间、污水站、熔铸炉西侧、新挤

压车间、厂区东南侧绿化带检测点位土壤中重金属浓度、挥发性有机物浓度、半挥

发性有机物浓度符合 GB 36600-2018《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

控标准（试行）》表 1中的第二类用地筛选值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